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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办发〔2017〕145号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政府向社会

力量购买服务实施方案部分内容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勐焕街道办事处、遮放农场管委会，市直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行为和指导目录，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实施方案（暂行）的通知》（德政办发〔2017〕26号）、《德宏州财政局关于印发〈2017年德宏州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和〈德宏州政府购买服务禁止购买目录（暂行）〉》（德财综〔2017〕25）要求，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调整规范《2017年芒市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试行）》《芒市政府购买服务禁止购买目录（试行）》相关内容，现将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实施方案的通知》（芒政办发〔2017〕51号）中“2017年芒市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试行）、芒市政府购买服务禁止购买目录（试行）”停止执行。

二、芒市2017年政府购买服务事项，按照《2017年德宏州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和《德宏州政府购买服务禁止购买目录（暂行）执行。

三、请相关单位自发文之日起遵照执行。

附件：德宏州财政局关于印发2017年德宏州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和德宏州政府购买服务禁止购买目录（暂行）的通知（德财综〔2017〕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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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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